2.1 规范伦理学 --- 行为理论 --- 后果
行为理论
<后果>
学习目标︰
· 知识
· 后果论的原则：后果好坏重于行为本身的对错
· 功利主义关心的后果—所有受影响的人的最大快乐
· 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
· 缪纳的功利主义理论
· 行为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的理论和道德判断步骤
· 规条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的理论和道德判断步骤
· 功利主义的强项及弱点
· 技能
· 在不同个案处境应用功利主义
· 明辨性思考能力
· 态度和价值观
· 尊重理性
· 诚信 (
重要信息：
本教材的编写对象是任教高中伦理与宗教科的教师。教师应该按其学生的学习需要，对教材加以调适或增润。本教材需要教师以专业的角度向学生作解说，帮助学生发展正面的价值观以及综合地运用共通能力。
本课程的学习者是中四至中六的高中学生，本教材尽量以浅白的语言解释伦理学理论，其中或会按学生之学习需要作简化。
本教材提及的个案、故事、电影情节以及经典的道德两难处境，乃纯粹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所需用之思考素材。在带出道德两难时，这些素材或呈现夸张或较尖锐的角度。教师应不时提醒学生这些角度与当今现实世界的差异。本科的学习向度不是用今天的准则去批评过去的做法和价值观，而是引导学生在找出差异之外亦能立体地理解这些做法和价值观与其时代、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关系。
本教材提及的讨论问题、思考重点、学科知识内容均只属建议性质，教师不用以此为界限，应按课程目标和学生需要持续发展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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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教节︰5
教师先预备资料：   
· 引入活动：后果，如何计？
· 学科知识内容（一）：功利主义原则
· 学科知识内容（二）：快乐有等级吗？
· 学科知识内容（三）：行为功利主义与规条功利主义
· 学科知识内容（四）：功利主义的强项及弱点
· 个案（一）：用谎言将坏人绳之于法，道德吗？
· 个案（二）：圆桌会议论流莺
· 个案（三）：两个接生婆的故事
· 个案（四）：火宅的故事
· 个案（五）：治乱世用重典
· 个案（六）：人权无国界—宁纵毋枉
· 个案﹙七﹚：$6,000计划
· 工作纸（一）：快乐分高下

教学过程：
1. 教师与学生一起讨论「引入活动：后果，如何计？」中的两个个案。
教师可引导学生理解，我们做关乎道德的决定时，有时会采取权衡行为后果的方法，而这些后果必须是在自主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所引致的。
2. 教师讲解「学科知识内容（一）：功利主义原则」
教师可以请学生讲出功利主义的重点作小结：
· 后果好坏重于行为本身的对错
· 为所有受影响的人谋取最大快乐
· 以理性作计算
· 要一视同仁
3. 教师请学生完成「工作纸（一）：快乐分高下」，然后教师讲解「学科知识内容（二）：快乐有等级吗？」，说明对该问题的分歧意见。教师可以请学生讲出以下重点作小结：
· 边沁理论：世界上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它们在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不同快乐之间只有份量上的分别。
· 缪纳理论： 快乐并非只有量上的分别，而且也有等级上的分别。虽然低等快乐来得强烈和容易满足，但沉迷不懂节制会带来痛苦。高等快乐则较细致、渐进和长久。
4. 教师讲解「学科知识内容（三）：行为功利主义与规条功利主义」，并以个案分别说明行为功利主义和规条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步骤。教师可以请学生讲出以下重点作小结：
· 行为功利主义：要考虑的是在目前处境中，从各个可能的行为中，选择出能「为所有受影响的人带来最大的快乐」的行为。
· 规条功利主义：应该考虑依从一些已被公认为能产生良好后果的通则，而非按每个当前的处境去计算。
5. 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着他们讨论「个案（一）：用谎言将坏人绳之于法，道德吗？」，用以说明行为功利主义与规条功利主义的分别。
6. 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着他们讨论「个案（二）：圆桌会议论流莺」工作纸。在班中以圆桌会议形式，讨论「流莺」问题，并邀请其他学生发表意见，最后就应否严禁流莺在街上招揽生意立法作出判断。讨论后，请每组派一位学生作代表，说出自己一组的答案。
7. 教师宜以讲解「学科知识内容（四）：功利主义的强项及弱点」作为小结。
8. 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请他们讨论个案（四）至（七），并完成问题。
讨论后，请每组派一位学生作代表，说出自己组的答案。
9. 教师可以综合个案（五）及（六）的内容，让学生进行简单的辩论比赛，题目：「治乱世用重典比宁纵毋枉更能维持社会的治安与秩序」
10. 教师以学生的发言总结功利主义的强项弱项以及在甚么条件下，功利主义才能为社会带来最大的福祉。


引入活动：后果，如何计？
长辈的遗产
假设你认识一位长辈，他对你非常信任。他临终前请你到他的住所，单独跟你说：「我一生热爱足球，很想支持本地足球运动。我病得很重，应该快要离世了。我想把我的积蓄一百万元全数捐赠给足球总会，支持他们的发展。」长辈指着面前的皮夹继续说：「钱就在这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请你帮忙。你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可以吗？」你尊敬这位长辈，应允会替他办成这事，长辈便安然离世。回家后，碰巧你从新闻得知，南亚地区发生了巨大天灾，伤亡惨重，救援组织急需大量善款购买粮食及药物。听到这消息后，你考虑应否信守承诺，还是把金钱送到更需要的灾民手上。

(虚构故事)

问题讨论：

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为甚么？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在这个案中「你」面对一个难题：（a）要么信守对长辈的承诺，（b）要么帮助有需要的人。
· 选择（a）的理据往往是基于一种类似「义务论」的道德直觉：人必须信守承诺，否则这个社会失去了人与人的信任，便会崩溃（「完美的义务」）。而帮助人只是有能力才做的事，而非必要做的事（「不完美的义务」）。康德义务论在下一节另有说明，于此只要集中在道德直觉便可。
· 选择（b）的理据往往基于一种类似「功利主义」的道德直觉：考虑到受灾人士的数目及他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认为发展足球所产生的好处是相对不重要，把遗产用作赈灾会产生更大好处。以使用遗产的后果判别应该怎样使用遗产。




使用转辙器[footnoteRef:1] [1: 例子取自易夫斯‧波沙特：《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台北：商周出版，2015），页18-20。http://bit.ly/2lJrvl5] 

想象你是一名火车司机，正在驶往总站。你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路轨上有五名工人在修理铁路，你知道距离太近，来不及煞车。但你发现，你可以选择使用转辙器，转换到另一条路轨上，可以避免撞到五人。只是，那一条路轨却站着另一名工人。

参考数据：
http://www.trolleydilemma.com/


问题讨论：

你会怎样做？你会使用转辙器，让一人丧生换回五人免死吗？为甚么？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两个选择：
· 不同意使用转辙器：原因在于，如果我使用转辙器，我就是亲手杀死另一条路轨的那名工人，而杀人无论如何是不对的。这是义务论的思想，下一节会说明为甚么不对。
· 同意使用转辙器：五个工人的生命，明显重于一个工人的生命。使用转辙器的总体后果，就是减少伤亡、减少痛苦，所以是应该做的。这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可比较下一节引入活动中的「器官移植」个案。）







学科知识内容﹙一﹚：功利主义原则
西方伦理学的行为理论主要分为两个学派：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及义务论（Deontology）；前者着眼于行为的后果，后者着眼于行为本身。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后果论内的著名分支。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按照后果论的原则，我们是按行为产生后果的好坏，来判断行为的对错。能产生最好后果的，就是道德的行为。

功利主义所关心的后果是「快乐」。某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是否能为所有受影响的人谋取最大的快乐（同时把整体的痛苦减至最少）。

要强调的是，功利主义一视同仁，把每个人的快乐视作相等。如果我的一个行为使自己得到小小的快乐，却为另一个人带来较大痛苦，功利主义者就会判定我的行为不道德。

一般来说，我们都把自己或亲近的人的快乐，放在其他人的快乐之上。要做到功利主义不偏不倚的要求，实不容易。

参考数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tilitarianism






工作纸﹙一﹚：快乐分高下
以下是七件被视为令人快乐的事情，你觉得那一件事的快乐指数是最高的，请于名次一项填上「1」，第二高则填「2」，如此类推。并说明你的原因。你认为这些事情给你的快乐，持久吗？

	名次
	「快乐」的事情
	原因
	短暂还是持久？

	
	考试成绩大幅进步
	

	短暂／持久

	
	到主题公园玩乐一天
	

	短暂／持久

	
	好朋友替我庆祝生日
	

	短暂／持久

	
	买到了最心爱的限量版模型／限量版手袋
	
	短暂／持久

	
	代表学校参加全港校际比赛，获得全场总冠军
	
	短暂／持久

	
	获心仪的大学取录
	

	短暂／持久

	
	吃一顿非常美味的晚餐
	

	短暂／持久



学科知识内容﹙二﹚：快乐有等级吗？

	边沁理论 vs 缪纳理论
听起来，「能为所有受影响的人带来最大快乐」是判断行为是否道德的合理原则，但到底甚么是「快乐」呢﹖ 

饥肠辘辘后享受美食的快乐是否等同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快乐呢﹖快乐的强与弱如何量度呢﹖对于甚么是快乐，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及他的学生缪纳（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有明显不同的看法。

边沁理论
边沁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它们在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不同快乐之间只有份量上的分别。我们只可以说，某行为带来的快乐较多，另一个行为带来的快乐较少。

缪纳理论
缪纳是边沁的学生，在何谓「快乐」的问题上，他们有根本性的分歧。缪纳认为快乐并非只有量上的分别，而且也有等级上的分别。他把快乐分为两类：低等的（包括饮食、性爱、休息、感官快乐等）和高等的（包括友谊、高等文化、科学知识、知性思考和创意等）。虽然低等快乐来得强烈和容易满足，但沉迷而不懂节制会带来痛苦。高等快乐则较细致、渐进和长久。缪纳认为凡是对两类快乐都有广泛经验的人，都会同意高等快乐在质量上较优，也能让人类获得真正快乐。因此缪纳说：「做个不满足的人，比做只满足的猪更好；做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个满足的蠢人更好。」


参考数据：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bentham/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ill/
Jeremy Bentham,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Now First Collected, Volume 10 (William Tait, 1843), 37.







边沁被喻为天才，刚学会走路便阅读英格兰历史，三岁开始学习拉丁文。然而，十二岁就读于牛津大学女王学校的他，因老师和同学不友善的对待而没有愉快的大学生活。自此他便希望完善英国的教育制度，让人们可从教育中获得快乐，他甚至追求不同社会阶层人士于教育制度的公平对待，以反映社会平等。同时，他是一位友善和慷慨的哲学家，他曾资助数名因希腊独立战争而来到英格兰的年轻学生，和提供居住地给缪纳的父亲。缪纳便因父亲的关系认识边沁，二人交往甚深，缪纳其后便成为边沁的弟子和效益主义的继承者，他们共同提倡最大幸福原则（Principle of Maximum Happiness），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人们带来最大的快乐。

	[image: ]
边沁
（by Henry William Pickersgill (died 1875),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image: ]
缪纳
(London Stereoscopic and Photographic Company, 1870)



	缪纳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就让他学希腊文、八岁时学拉丁文、代数和几何学，九岁时已遍读希腊历史著作。据说，他少年阶段，已学会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可是，他没有玩伴，没有游戏的少年岁月，为他日后埋下问题。他到了20岁时，开始发现自己不知道人的价值何在，他为此感到失落、并考虑过自杀。及后，他受诗人华兹渥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作启发，领会自然界的美可以引发对他人的慈悲和喜悦，他才渐渐离开精神上的困扰，带着喜悦重新探索社会正义的理论。他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建立自由理论。他提出，任何人的行为只要不是已危害或确定会危害他人，其他人都无权干涉。我们今天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仍然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可见他的自由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参考数据：
Andy Green, Stat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England Prussia (Springer, 1990), 250.
Bhikhu C. Parekh, Jeremy Bentham: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 1 (Taylor & Francis, 1993), xxi.
Jeremy Bentham,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Now First Collected, Volume 10 (William Tait, 1843), 37.



学科知识内容﹙三﹚：
行为功利主义与规条功利主义

	规条功利主义 Vs 行为功利主义
那么，功利主义怎样计算行为带来的后果？对于这个问题，功利主义分别出现了两大阵营—行为功利主义及规条功利主义。

行为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
行为功利主义采取的是直接的策略：我们考虑目前处境，从各个可能的行为中，选择能导致最好后果的一个，也就是能「为所有受影响的人带来最大的快乐」的行为。

行为功利主义认为每一个处境都是独特的，每次都要就着当前面对的处境，把可能的行为选择列出，再计算每个选择中，所有受影响人的快乐和痛苦的多少，最后决定选择带来最大的快乐，就是我们应该作的行为。

例如，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断言说谎是不道德的，因为假如在某个处境中，某人说谎比起诚实，会为受影响的人带来更多的快乐（或更少的痛苦），在这处境中，说谎就是道德的行为。

规条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
规条功利主义采取的是间接的策略。规条功利主义者认为，我们往往要作实时和快速的道德决定，无法像行为功利主义一样，按每个个别处境慢慢计算。我们也会因个人的状况和判断能力不佳，而错误计算后果。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依从一些已被公认为能产生良好后果的通则，而非按每个当前的处境去计算。

例如，一般来说，诚实能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互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快乐。因此诚实比起说谎，已被认定能为受影响的人带来更大的快乐，诚实就是通则。我们遇到要判断应否说谎的处境时，毋须考虑当前的处境，只须参照诚实的规条便可。

「不可说谎」、「信守承诺」、「不可伤害他人」、「不要偷窃」等等都是著名的规条。又如一些日常生活的守则，像「遵守交通规则」、「轮候服务要排队」等等，都是能带来更大快乐后果的规条。
参考数据： http://www.iep.utm.edu/util-a-r/


 (
行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步骤
我们可根据三个步骤，作行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我们可以用一个假设的个案作为例子。
假设你在听着手机音乐，赶紧脚步回学校与同学讨论专题研习。途中发现有一人倒卧在路上受伤流血，看来伤势严重，却没有人一停下来施予援手。你知道你不继续赶回校，必定会迟到，甚至导致会议无法进行。你会停下来帮这伤者吗？
可能的选择
首先，你要找出可行的选择。你的选择起码有二：
选择
A
：你停下来，协助伤者，而你这样做会迟到。
选择
B
：你不理会伤者，继续赶上学，不会迟到。
考虑每个选择产生的后果
你为每个选择的后果计算好坏，也就是快乐和痛苦的多寡。假设在选择
A
和
B
中，受影响的只有你、受伤者和你的同学。
你
：你直接受到影响。如果你停下来，你便可能因无法准时回校，被同学怪责。如果你不停下来，你将继续听着你喜欢的音乐，准时回校，但同时你可能会内疚。
受伤者
：他也直接受到影响。如果你停下来，他会较快得治疗，他的痛苦也将会快些完结。如果你不停下来，他的痛苦将不会快些完结，甚至因延误治疗而增加痛苦。
你的同学
：他们也可能受影响。你迟到甚至缺席会议，会阻碍
专题研习的讨论
，影响大家功课的进度，又可能会令大家不满。如果你不停下来，一齐照原定计划，你的同学也会快乐。
接下来，你可按照受影响人物所承受的后果，推算每个选择所带来的好或坏的总效益。你推算时，遵守一视同仁的原则，只考虑所受影响的好坏，不会因为身分不同而有不同比重。
如果你取选择
B
，你和同学们的原有活动安排一切如常，你们保持原有的快乐程度。然而，受伤者会因为无法获得立即治疗，伤势会变重，甚至有生命危险，这样状况的痛苦可以增加到非常大。
)





 (
如果你取选择
A
，你会因为停止听音乐和被同学埋怨，而减少快乐。你和同学也会因功课进度受阻而不快乐。但是受伤者会因为提早获得治疗，伤势会减轻，所受的痛苦会大为减少。加在一起，你和同学的痛苦会增加了，但伤者的痛苦大大减轻了，选择
A
的总痛苦应该是比选择
B
较少。
选择正确的行为
我们大约推算快乐和痛苦的后果之后，决定要
选择
A
还是
B
？按照我们在第
2
步骤的推算，两个选择都会增加痛苦。但因为伤者的痛苦可以严重加剧。相较之下，我和同学因为选择
B
而受的痛苦是相对较少的。因此，选择
A
（即停下协助伤者）是正确的行为。
)












	规条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步骤
规条功利主义采取的是间接的策略，考虑能产生良好后果的通则，而不是按当前处境计算后果。我们可根据以下三个步骤，作规条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我们可以再用以上假设的个案作为例子。

1. 确定你的行为规条选择
在这个情况中，你有两条规条要选择遵守：
规条A：「要信守承诺」（你承诺了同学在特定时间回校讨论专题研习）
规条B：「要帮助有急切需要的人」（你要帮助面前伤势严重的人）
（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只有一条规条要遵守。例如，你在街上拾到一个银包，你的行为规条可以是「路不拾遗」。）

2. 考虑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这些规条的后果
接着，你要确定这些规条是否在历史中，为社会带来良好的后果，即最大的快乐。

就规条A「要信守承诺」而言，历史看来已经证实了，如果社会的成员都遵从这规条生活，大家便可以按照彼此承诺互相合作，共同筹谋生活，整体会生活得更快乐。同样地，就规条B「要帮助有急切需要的人」而言，历史也看来是证实了，如果社会的成员都遵从这规条，互相帮助能提高大家的生存和获得更快乐生活的机会。因此，两条相关规条，都符合功利主义的要求。

如果持守的规条有违功利主义的要求，则要考虑与规条相反的后果。例如人人都由「路不拾遗」改为「拾遗不报」，即拾取别人的东西并据为己有，其实等同偷窃。这规条只会削弱社会成员的财物安全感，也会导致彼此的信任和合作减低，减少了社会整体的快乐。至于，相反的规条「路不拾遗」，则有截然不同的后果。

3. 选择正确的行为
如果你只有一条规条，而它又符合功利主义要求，便可以根据这规条行事。如果你有两条符合功利主义要求的规条，你便要再按常理，判断那一条是较为重要。

按照一般情况，「要帮助有急切需要的人」比起「要信守承诺」，更会影响到他人的实时安危，所以应该优先。
要是无法判断两条规条那个优先，则要采用行为功利主义的方法，按当前的情况，作个别的判断。






 (
部分深水
埗
区的区议员多次向警方反映，指出深水埗区的流莺卖淫情况非常严重，部分妓女会「企街」招揽生意。部分区议员接获大量同区女居民的投诉，她们时常被嫖客误会是妓女，被上前问价，因此十分害怕，不敢独自上街。
有见及此，部分区议员要求警方采取行动，落力打撃区内的卖淫活动。以下是支持与反对打撃卖淫活动的两派意见。
)个案﹙一﹚：用谎言将坏人绳之于法，道德吗？

假设某地有一名警官，要回答法庭是否目击一名疑犯犯案。警官心中清楚知道，疑犯当时其实没有犯案，但他深知这疑犯本身是坏人，在其他时候犯了不少事，只是还未有足够证据将他绳之于法。因此，假如警官说一次谎，便能保证能送此坏人进牢狱，为社会除害。

(虚构故事)

问题讨论：

1. 如果按照行为功利主义作判断，这行为道德吗？为甚么？

2. 如果按照规条功利主义作判断，这行为又道德吗？为甚么？


（参考答案）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1. 如果按照行为功利主义作判断，这行为道德吗？为甚么？
答案：
· 两个选择：
选择A：警官如实处理案件，表示没有目击到疑犯犯案。后果：
疑犯：因为得到公正对待而没有增加痛苦
警官：因为不能把疑犯绳之于法而失望，而有少许痛苦；但也因为保持正直而快乐
社会大众：因为疑犯消遥法外而增加惶恐，增加痛苦
选择B：警官说一次谎，表示目击到疑犯当时犯案。后果：
疑犯：因为被冤枉而增加痛苦
警官：因为能把疑犯绳之于法而快乐；但也因为作假证供，而有不安，所以感到痛苦 
社会大众：因为疑犯绳之于法而安心，增加快乐

于警官而言，两个选择都同时会产生快乐和痛苦。于疑犯而言，选择A明显比选择B佳。两个选择的最大差别在于社会大众，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的快乐痛苦的增加减少，对整体的功利计算有莫大影响。选择B增加了疑犯一个人的痛苦，却换来社会大众的快乐，根据行为功利主义，选择B，即警官说一次谎，是道德的。

2. 如果按照规条功利主义作判断，这行为又道德吗？为甚么？
答案：
· 警官要遵守两个条规条：
规条A：「要诚实」（不可说谎）
规条B：「要为民除害」（将犯人绳之于法）

· 两条规条都被历史证实了能增加社会成员快乐生活的机会，因此都符合功利主义的要求。
· 按照常理，如果因为要为民除害，而要牺牲诚实，会破坏了对法治的信任，长远来说，会增加社会成员的不安，也会让日后执法困难，正义更难伸张，社会成员的快乐减少，痛苦增加。所以规条A应更为优先。警官说谎是不道德的。




 (
某区的区议员多次向警方反映，指该区的流莺卖淫情况非常严重，部分妓女会「企街」招揽生意。部分区议员接获大量区内女居民的投诉，她们时常被嫖客误会是妓女，被上前问价，因此十分害怕，不敢独自上街。
有见及此，部分区议员要求警方采取行动，落力打撃区内的卖淫活动。以下是支持与反对打撃卖淫活动的两方意见。
) (
部分深水
埗
区的区议员多次向警方反映，指出深水埗区的流莺卖淫情况非常严重，部分妓女会「企街」招揽生意。部分区议员接获大量同区女居民的投诉，她们时常被嫖客误会是妓女，被上前问价，因此十分害怕，不敢独自上街。
有见及此，部分区议员要求警方采取行动，落力打撃区内的卖淫活动。以下是支持与反对打撃卖淫活动的两派意见。
)个案﹙二﹚：圆桌会议论流莺
 (
区议员李先生：
我接获很多投诉，部分女街坊曾经被嫖客问价，时常被陌生男性上下打量，让她们十分尴尬与滋扰。即使是男性街坊也成了妓女招揽生意的对象，也感到不自在和受骚扰。少数妓女和嫖客的卖淫活动，却令整区的街坊受害，实在不对。因此我要求警方及有关方面，严打区内的卖淫活动。
警方代表：
根据法律，卖淫并非犯法，但「在公众场所引诱他人作出不道德行为」、「依靠妇女卖淫维生」、「经营性交易场所」等行为则是违法的，如果有以上情况出现，警方必定会严厉打击。
性工作者代表：
部分女性因为被问价、或是因为穿得比较时麾而被陌生男人上下打量，使她们觉得很尴尬，值得同情。
但是根据法例，卖淫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商业交易，并非犯法。大家也知道香港某些地区常有妓女「企街」，那里是她们的工作地方。这是她们谋生的方式。
卖淫既非犯法，部分人要严打我们，只是因为性工作者为他们带来生活上的不便，这却赶绝我们的生计。这样合理吗？
街坊张小姐：
我曾经相约一位女性朋友在楼下的小公园等候，当时天气炎热，她穿了一条吊带背心裙，单独在公园等了我
10
分钟，已经有
3
位陌生的男士行向她身边，问她过一晚要多少钱。最初，她只是面有不悦地说自己不是妓女，后来，她终于按捺不住对他们破口大骂。
此事令她非常尴尬，发誓以后也不会到我家附近跟我见面。
刘牧师：
我们都知道，卖淫与召妓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只会破坏人际关系，贬低人的尊严，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政府与警方有责任加以打击。
)














问题讨论：

1. 谁人的意见比较接近「规条功利主义」呢？为甚么？
2. 谁人的意见比较接近「行为功利主义」呢？为甚么？
3. 谁人的意见并非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呢？为甚么？
4. 从以上的事件中，你认为从功利主义角度分析有甚么强项呢？

（参考答案）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1. 刘牧师。他／她的说法，含有「卖淫与召妓是不对」的道德规条，而他／她认为违反这道德规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 
2. 
· 区议员李先生。他认为招揽卖淫生意的行为只有妓女和嫖客得益，而其他受影响的街坊则受苦。他的说话隐含着不能为少数人的快乐，而牺牲为数众多的街坊利益。
· 性工作者代表。她指出卖淫活动只为部分人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却赶绝妓女的生计。她的观点是，如果杜绝卖淫活动，虽然妓女人数或较少，但是痛苦是极大的。相反，如果容许卖淫活动，部分人因生活不便的痛苦是轻微的。因此，容许卖淫活动是道德的。
3. 
· 警方代表。他／她提出的是法律规条，没有功利主义的后果分析。
· 街坊张小姐。她只是关心卖淫活动对自己的不良后果。

4. （可参考〈学科知识内容（四：功利主义的强项及弱点〉）


学科知识内容﹙四﹚：功利主义的强项及弱点

功利主义的强项

强项一︰简单易明

功利主义只用一个简单原则去判断道德对错：「做增加大家快乐、减少痛苦的事。」 这个判断原则容易明白，多数人都认同应该增加世界的快乐、减少其中的痛苦。 

强项二︰功利主义较有弹性

功利主义不会一成不变、墨守成规，它可以因应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因素作出道德判断。在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下，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伦理答案。偷窃可以是不道德的，但也可以是道德的，例如侠盗的行为。

强项三︰接近讲求效益的经济价值观 

现今主流社会讲求经济效益与发展，功利主义的思考模式与讲求效益的主流思想较接近，较容易被人接受。


















	功利主义的弱点
弱点一：忽略正义与权利
功利主义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它鼓励人们纯粹以结果去判断道德问题，不理会行为本身的对错，尤其会忽略了正义与权利。例如，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滥用私刑审查怀疑企图犯案的人，声称这样做能为大多数市民带来快乐。功利主义可以因为多数人的快乐而支持此做法，却忽略了疑犯本身的基本权利。

弱点二：要求过高
功利主义要求人在做每个行动决定时，都要衡量行动是否能为受影响的人造就最大的快乐。多数人都会认同我们基于道德考虑，而作出一些行为，例如情愿迟到赴会，也要救助在路上意外受伤的人。然而，另外一些情况则不然。例如，我可以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分给有需要的人。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我一个人受苦，却令大量受助者得到快乐，如果我不这样做，就是不道德了。然而，这「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原则，对一般人而言，却是要求过高，实有违常理。

弱点三：难以准确预测行为的后果
另一个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是我们难以准确预测行为的各个可能后果。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因此难以比较不同的可能后果，亦无法准确作出道德判断。假设我为了救助一个被黑帮追杀的无辜人士，选择了说谎，隐瞒此人的行纵。谁知后来黑帮老羞成怒，结果杀害了他的家人和朋友。我的道德判断便为错误。

为了解决这个弱点，功利主义者把后果分为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两类。一个理性的人只可按预期的可能结果作道德判断，无法因为实际结果不如期望而受责。

弱点四：违背个人信念
功利主义只着眼于行为的结果，有时会因此要求我们违背个人信念。假设你是医生，面对一个垂死病人。如果你放弃救治他，其他几个病人便可移植他死后的器官，有机会康复。功利主义会支持你这样做，因为可以产生更多快乐。可是，这却可能违背你作为医生要救治每个人的信念。
	
弱点五：忽略个人动机
功利主义不考虑个人行为的动机，仅考虑一个行为能否带来最大快乐的后果。如果一个人是怀着坏心肠但意外地做了好事，也被视为合乎道德的。相反，如果一个人是怀着好心肠但意外地做了坏事，也被视为不合乎道德的。此亦是另一个与人们常识相违背的地方。
参考数据：https://www.utilitarian.org/criticisms.html


个案﹙三﹚：两个接生婆的故事
	摩西出生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统治下被逼做苦工。埃及人劳役以色列人之余，却又害怕以色列人口增加，反过来会跟敌人联合攻打埃及人。
于是法老王传召了两个接生婆来，对她们说：「你们替以色列人的妇女接生时，如果她们生下的是男婴，就杀掉，女婴，就让她活下去。」
但是两个接生婆依据信仰，没有听从国王的命令。她们让男婴活下来。
于是法老责问她们：「你们为甚么这样做？为甚么让男婴活着呢？」
她们回答：「国王恕罪！不是我们不想，实情是希伯来的妇女不像埃及妇女；她们很强健，我们还没有赶到，她们已经生产了。」
埃及王饶恕了她们。结果，以色列的人口继续增加，变得强盛。

參考資料：《聖經・出埃及記》1:15-21



问题讨论：

1. 如果你是接生婆，面对以上事情，你在作出决定前，会考虑甚么因素呢？
2. 你是否同意二人的做法？为甚么？
3.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你认为二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呢？
4. 你认为在甚么情况下说谎是对的？随应处境而改变道德判断，会否把道德的界线模糊了？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圣经提出的理据，是「两个接生婆依据信仰，没有听从国王的命令。」这显示两个接生婆判断的依据，是宗教的道德规条，并非功利主义。
· 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从行为功利主义及规条功利主义两个取向分析。
· 从行为功利主义的取向，有两个选择：
选择A：听从国王的命令，在替以色列人妇女接生时，杀掉她们生下的男婴
选择B：不听从国王的命令，让男婴活，并向国王说谎，隐瞒真相
·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数据，我们只可假设受影响的人是两个接生婆、国王、以色列人怀孕的妇女及其家人
· 从规条功利主义的取向，有两条规条：
规条A：「要诚实」
规条B：「要救助无辜者」／「不可杀害无辜者」

个案﹙四﹚：火宅的故事
	在古印度，有一位非常富有的长者。虽然他已经年纪老迈，但富甲一方，他拥有大量的田地、多不胜数的大宅、数之不尽的仆人，还拥有一名三岁、四岁及五岁的儿子。

由于长者十分富有，他恐怕会有强盗来打劫他们一家，因此他们一家所住的大宅皆以高高厚厚的砖墙围绕，而且大宅只有一道门让人出入。虽然长者富有，但大宅乃他的祖屋，已建了近百年，因此墙壁、梁柱已有破落之势，如遇上风灾或大火，大宅就容易倒塌。

某一天，大宅突然失火，长者及他的仆人都及时离开火场。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三位儿子不明白大火的危险，亦不懂离开，仍然留在屋内的花园玩耍，但他及仆人也不敢走回屋内。于是他站于大门大声叫自己的儿子离开，但儿子们没有理会他们年迈的父亲。当时，长者心急如焚，大声告诉儿子大火的危险，但儿子们仍然没有理会他。

突然，长者灵机一触，他想到每次出外工干回家时，他两手拿着大大小小的礼物，只要大叫一声：「我回家啦！买了礼物送给我的好儿子。」他的儿子无论正在做甚么事情，都会飞奔到自己面前取礼物。于是长者就在屋外大叫：「我回家啦！买了很多珍贵的礼物送给我的好儿子。我买了一架羊车、一架鹿车及一架牛车载我的好儿子出外玩耍。」当儿子们听到父亲的说话，就立即飞奔到屋外，问父亲取礼物。

当长者见到自己的儿子已到安全的地方，亦心生安慰。

以上故事改编自＜妙法莲华经．火宅喻＞




问题讨论：

1. 如果你是长者，面对以上事情，你在作出决定前，会考虑甚么因素呢？
2. 你是否同意长者的做法？为甚么？
3.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你认为长者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呢？
4. 你认为在甚么情况下说谎是对的？随应处境而改变道德判断，会否把道德界线模糊了？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如果从功利主义角度分析，可从行为功利主义及规条功利主义两个取向分析。
· 从行为功利主义的取向，有两个选择：
选择A：长者维持诚实，继续以大声叫唤的方式救儿子
选择B：长者以谎言，哄骗儿子逃命
受影响的人是长者、他的儿子和他的仆人。
· 从规条功利主义的取向，有两条规条：
规条A：「要诚实」
规条B：「要救助无辜者」



个案﹙五﹚：治乱世用重典

	刑罚，有甚么好？
在功利主义者眼中，刑罚固然是恶，会带来痛苦。然而，如果有刑罚比起没有刑罚，能为社会造成更大的好处（快乐），那么对犯法者施行刑罚就是道德的。一般来说，有三种可能的更大好处： 

1. 纯粹的效益
以监禁为例，把一个暴力罪犯关在监狱中，代价是他会受到很大的痛苦。可是，如果他继续自由生活在社会里，其他人便会提心吊胆，甚至会受到伤害。比较起来，社会的总体快乐，远大于罪犯的痛苦。
2. 阻吓作用
如果社会成员因为害怕刑罚而选择不犯罪，那么社会的快乐就会增加。阻吓会为意图犯罪者带来一些轻微恐惧，但其痛苦程度远不及真正施行刑罚。
3. 改过自新
刑罚还可以使罪犯改过自新，将来不再犯罪。阻吓作用只能令意图犯罪者害怕犯罪，但改过自新却是犯罪者不再犯罪。因此，监狱会向罪犯提供学习和工作机会，目的都是期望他们变回有益社会的成员。

参考数据：
Module 7: Punishment—Retribution, Rehabilitation, and Deterrence web.uncg.edu/dcl/courses/vicecrime/pdf/m7.pdf



	以重刑作阻吓犯罪的例子
一些国家用非常重的刑罚，来阻吓国民意图犯罪。以下是几个例子：

1. 新加坡：涂鸦罪可能要受鞭刑
2. 实施伊斯兰教法国家：偷窃罪有可能会被判斩手惩罚
3. 9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死刑




你还认识其他重刑吗？这些刑罚真具阻吓作用吗？不妨在互联网上寻找数据，再在班上讨论。

支持死刑---轰动世界的台湾命案
1997年台湾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命案，三名歹徒作案手法残酷，于逃亡途中犯下多件案件，杀害与强奸多人，台湾社会为之震撼。经此一案后，台湾社会普遍支持「治乱世用重典」的刑法原则。

	14/4/1997
	一名台湾著名女艺人的独女被绑架，该晚她接到绑匪电话，要求五百万美元赎金，收到女儿的半裸照片和女儿的一截小指头。警方接获报案后，准备在付赎款时缉捕歹徒。

	23/4/1997
	多日后，歹徒来电，约定交赎款，不过歹徒爽约未现身。经过多日折磨，女艺人精神几近崩溃。

	25/4/1997
	歹徒再度约定取款，但仍未现身。而警方在五个地点围捕及搜索主犯，双方经过枪战后，三名主犯逃跑，但逮捕了两名共犯。

	26/4/1997
	警方发布查缉令。艺人举行记者会，请求全民一起救其女儿。台湾各大媒体均在头版及娱乐版大篇幅报导。

	28/4/1997
	女儿尸体被发现。警方在各地展开大规模的追缉，三名主犯开始在台湾内四处逃亡。

	19/8/1997
	歹徒在台北市现踪，以强大火力与警方展开激战，一名歹徒被乱枪打死，一名警员殉职。

	23/10/1997
	歹徒在台北某诊所杀害医生与护士等三人。一名护士死前甚至遭性侵害。

	17/11/1997
	警方接获线报围捕歹徒，双方发生枪战，一名歹徒无路可逃之下举枪自尽。

	18/11/1997
	另一名歹徒闯入南非大使馆官员家中，夹持大使一家五口，使整件事情升级成为国际事件。歹徒在接受多间媒体访问之后同意弃械投降，人质危机才告落幕。不过此一事件已经对台湾的国际形象造成重大损害，并动摇了台湾人对治安的信心。

	歹徒落网后，经由DNA的比对，证实他在逃亡期间，连续犯下了19宗以上的性侵害案件，还恐吓被害人如果报案，一定回来报复。因此据办案人员透露，实际受害者可能远超过19人。
经过此案之后，女艺人成立了基金会，该基金会除了参与推动台湾的慈善事业外，也成为台湾最尽力鼓励政府维持死刑的慈善团体之一。

参考数据：
http://www.swallow.org.tw/index.php/about/begin





问题讨论：

1. 你认为以上案件为支持死刑的人士提供了甚么理据呢？
2.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你认为死刑是否符合道德呢？

*教师可以综合个案（五）及（六）的内容，让学生进行一个简单的辩论，题目：「治乱世用重典比宁纵毋枉更能维持社会的治安与秩序」。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思考，死刑的作用在于两个后果：1. 杀死罪犯，使他不能在社会中犯法；2. 对可能犯法的人产生阻吓作用，使他们不敢犯法。这些后果中，最多是增加了罪犯一人（或及其家人）的痛苦，却能增加整体社会的快乐、减少整体社会的痛苦，所以是道德的。

个案﹙六﹚：人权无国界—宁纵毋枉

教师可播放纪录片＜人权无国界：宁纵毋枉＞，该纪录片由香港电台制作，于2004年6月播放。纪录片探讨有关冤狱及宁纵毋枉的问题。

为了保障被告的权利，西方社会的刑事诉讼，多以「无罪假定」的原则来审讯。即是先假定被告无罪，再由控方举证，提出证据，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才能把被告入罪。这严谨的举证守则，背后精神是「宁纵毋枉」；宁愿放走十个坏人，也不想冤枉一个好人，亦因为如此，有时会让犯罪者逃过法网，对受害者不公平。那么我们的社会，应如何取舍呢？

十多年前，发生在九龙魔鬼山的一宗谋杀案，因为当时警方对疑犯严刑迫供，最后纵使证据确凿，也无法将被告绳之于法。另一宗非法堕胎导致死亡的案件；受害人为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怀疑在无牌诊所接受非法堕胎后死亡，一名无牌医生被控谋杀，结果在疑点利益归被告的原则下，令被告洗脱罪名。公平审讯，是现代社会的司法基础。但在审讯过程中，难免会涉及人为判断的错误，或者科学鉴证的缺陷而造成冤狱。含冤者要在狱中虚度宝贵生命，也可能因此而毁了一生。 

摄制队前往美国、英国，走访当地学者，并访问了美国一个专为含冤者翻案的团体，看看他们怎样翻案，找出真相。该特辑又以香港多年前备受争议的两宗案例，阐释被告人的人权，如何在无罪假定的原则下受到保障。

参考数据：
香港电台 ＜人权无国界：宁纵毋枉＞。2004年6月。

问题讨论：

1. 观看「人权无国界：宁纵毋枉」后，你认为支持「宁纵母枉」的人士，持甚么理据呢？
2. 观看「人权无国界：宁纵毋枉」后，你认为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多次犯案的严重罪犯身上呢？在决定前，你考虑甚么因素呢？
3.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你认为「宁纵毋枉」是否符合道德呢？

*教师可以综合个案（五）及（六）的内容，让学生进行一个简单的辩论比赛，题目：「治乱世用重典比宁纵毋枉更能维持社会的治安与秩序」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情愿冤枉错判而牺牲少数无辜者，也要尽量把所有罪犯绳之于法，减少罪犯对社会的伤害，表面上合符功利主义的计算。
· 然而，冤枉错判会严重破坏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所引来的后果对社会伤害非常大。
· 所以「宁纵毋枉」才是符合道德的。


个案﹙七﹚：$6,000计划
香港第四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2011年二月二十三日发表2011年至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当中提出仿照2008年至2009财政年度的其中一项措施，向平均月入低于一万港元的市民之强积金户口一次性注入6,000港元，以加强市民退休后的保障，预计耗资240亿港元。然而，此项措施遭到不少市民非议，主要是因为市民认为「远水不能救近火」，以及强积金制度本身存在管理费过高的问题。不少议员，包括亲建制派的议员，均要求修改有关计划，让市民可以直接得到政府的注资。三月二日，曾俊华宣布改为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预计耗资360亿港元。这种直接派发现金予市民的计划，乃香港首次，并被认为是「破坏当局一直所奉行的谨慎理财原则」。

参考数据：
https://www.fstb.gov.hk/tc/docs/sp20110325-annex_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0627cb1-2500-1-c.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6,000%E8%A8%88%E5%8A%83

问题讨论：

1. 你认为欢迎直接注资的市民多，抑或批评政府没有坚守谨慎理财原则反对派钱的市民多？为甚么？
2. 根据行为功利主义，政府应否在有盈余时再直接派钱给市民？
3. 根据规条功利主义，政府应否在有盈余时再直接派钱给市民？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从行为功利主义的取向，有两个选择：
选择A：直接派钱给市民
选择B：为每名市民的一个强积金户口注入6000元
受影响的人是合资格的市民和主事官员
· 从规条功利主义的取向，政府有两条规条：
规条A：「急市民所急」规条B：「谨慎理财为长远作打算」
· 注资强积金户口较近谨慎理财和以长远福祉为目标；直接派钱较近与急市民所急因为得益的感觉是实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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